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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聲字第579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吳銘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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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受刑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對於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臺北分署之指揮執行（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聲明

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本案聲明異議意旨詳如「聲請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依卷附聲請異議狀所載，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吳銘修

（下稱受刑人）提及現因毒品案件在監執行，但卻另因酒駕

案件依行政處分假扣押南山人壽外幣存款壽險，並附上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3月20日北執丁113年道罰執字

第00000076號函供參，而觀其函之內容，係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臺北分署針對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之行政執行案件，

要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終止與受刑人之保險契約並

執行其解約金債權（本院卷第9頁），另受刑人於本院訊問

時亦供稱要聲明異議之部分為罰鍰遭行政執行署要求繳納而

要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扣押其儲蓄保險，故對於行

政執行署之執行方式有意見等語，是依前開聲請異議狀、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3月20日北執丁113年道罰執

字第00000076號執行命令及本院訊問筆錄，堪認受刑人係對

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案件

之執行命令與方法不符而聲明異議，合先敘明。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

異議。而此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係包括執行指揮違法

及執行方法不當等情形在內，如未經檢察官指揮執行，即無

依該條文聲明異議之餘地。次按，「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

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

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行政

執行法第9條第1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本案受刑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其行

政罰鍰之執行，前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以113年度

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函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不得對受刑人清償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本院為查明詳

情，乃函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檢送113年度道罰執

字第76號行政執行案件卷宗到院後，認本件係受刑人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遭裁處罰鍰

新臺幣11萬8,932元確定，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以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案件為行政執行，並以113年度道

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函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不

得對受刑人清償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而該行政執行案

件作成之執行命令、執行方法等機關單純均為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臺北分署，並無其他相應的機關受委託或委辦作成本案

執行處分，更非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受託或委辦對在

監所之受刑人或相應利害關係人為執行命令之情況，業經本

院調閱前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

6號執行案件卷宗無訛，又本件受刑人固係另案於法務部矯

正署○○監獄○○分監為毒品刑事案件之執行，然該毒品刑

事案件與本案聲明異議之標的（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查無任何的關聯，因

此，受刑人如對於上開行政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的

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情事之不服，揆諸前開說明，應依行政

執行法第9條第1項相關規定，自應向作成行政執行處分之該

管行政機關為聲明異議，而非向本院為之，綜上，本件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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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程序不合，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法　官　劉正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郭如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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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受刑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對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之指揮執行（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本案聲明異議意旨詳如「聲請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依卷附聲請異議狀所載，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吳銘修（下稱受刑人）提及現因毒品案件在監執行，但卻另因酒駕案件依行政處分假扣押南山人壽外幣存款壽險，並附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3月20日北執丁113年道罰執字第00000076號函供參，而觀其函之內容，係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針對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之行政執行案件，要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終止與受刑人之保險契約並執行其解約金債權（本院卷第9頁），另受刑人於本院訊問時亦供稱要聲明異議之部分為罰鍰遭行政執行署要求繳納而要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扣押其儲蓄保險，故對於行政執行署之執行方式有意見等語，是依前開聲請異議狀、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3月20日北執丁113年道罰執字第00000076號執行命令及本院訊問筆錄，堪認受刑人係對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案件之執行命令與方法不符而聲明異議，合先敘明。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而此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係包括執行指揮違法及執行方法不當等情形在內，如未經檢察官指揮執行，即無依該條文聲明異議之餘地。次按，「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本案受刑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其行政罰鍰之執行，前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以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函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對受刑人清償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本院為查明詳情，乃函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檢送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行政執行案件卷宗到院後，認本件係受刑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遭裁處罰鍰新臺幣11萬8,932元確定，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以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案件為行政執行，並以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函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對受刑人清償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而該行政執行案件作成之執行命令、執行方法等機關單純均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並無其他相應的機關受委託或委辦作成本案執行處分，更非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受託或委辦對在監所之受刑人或相應利害關係人為執行命令之情況，業經本院調閱前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案件卷宗無訛，又本件受刑人固係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監獄○○分監為毒品刑事案件之執行，然該毒品刑事案件與本案聲明異議之標的（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查無任何的關聯，因此，受刑人如對於上開行政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的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情事之不服，揆諸前開說明，應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相關規定，自應向作成行政執行處分之該管行政機關為聲明異議，而非向本院為之，綜上，本件聲明異議，程序不合，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法　官　劉正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郭如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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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受刑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對於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臺北分署之指揮執行（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聲明
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本案聲明異議意旨詳如「聲請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依卷附聲請異議狀所載，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吳銘修（
    下稱受刑人）提及現因毒品案件在監執行，但卻另因酒駕案
    件依行政處分假扣押南山人壽外幣存款壽險，並附上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3月20日北執丁113年道罰執字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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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終止與受刑人之保險契約並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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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供稱要聲明異議之部分為罰鍰遭行政執行署要求繳納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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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署之執行方式有意見等語，是依前開聲請異議狀、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3月20日北執丁113年道罰執字
    第00000076號執行命令及本院訊問筆錄，堪認受刑人係對於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案件之
    執行命令與方法不符而聲明異議，合先敘明。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
    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
    異議。而此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係包括執行指揮違法
    及執行方法不當等情形在內，如未經檢察官指揮執行，即無
    依該條文聲明異議之餘地。次按，「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
    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
    ，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行政執
    行法第9條第1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本案受刑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其行
    政罰鍰之執行，前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以113年度
    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函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不得對受刑人清償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本院為查明詳
    情，乃函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檢送113年度道罰執
    字第76號行政執行案件卷宗到院後，認本件係受刑人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遭裁處罰鍰
    新臺幣11萬8,932元確定，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以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案件為行政執行，並以113年度道
    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函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不
    得對受刑人清償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而該行政執行案
    件作成之執行命令、執行方法等機關單純均為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臺北分署，並無其他相應的機關受委託或委辦作成本案
    執行處分，更非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受託或委辦對在
    監所之受刑人或相應利害關係人為執行命令之情況，業經本
    院調閱前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
    6號執行案件卷宗無訛，又本件受刑人固係另案於法務部矯
    正署○○監獄○○分監為毒品刑事案件之執行，然該毒品刑事案
    件與本案聲明異議之標的（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
    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查無任何的關聯，因此，受
    刑人如對於上開行政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的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情事之不服，揆諸前開說明，應依行政執行法
    第9條第1項相關規定，自應向作成行政執行處分之該管行政
    機關為聲明異議，而非向本院為之，綜上，本件聲明異議，
    程序不合，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法　官　劉正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郭如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79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吳銘修




上列受刑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對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之指揮執行（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本案聲明異議意旨詳如「聲請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依卷附聲請異議狀所載，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吳銘修（下稱受刑人）提及現因毒品案件在監執行，但卻另因酒駕案件依行政處分假扣押南山人壽外幣存款壽險，並附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3月20日北執丁113年道罰執字第00000076號函供參，而觀其函之內容，係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針對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之行政執行案件，要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終止與受刑人之保險契約並執行其解約金債權（本院卷第9頁），另受刑人於本院訊問時亦供稱要聲明異議之部分為罰鍰遭行政執行署要求繳納而要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扣押其儲蓄保險，故對於行政執行署之執行方式有意見等語，是依前開聲請異議狀、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3月20日北執丁113年道罰執字第00000076號執行命令及本院訊問筆錄，堪認受刑人係對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案件之執行命令與方法不符而聲明異議，合先敘明。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而此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係包括執行指揮違法及執行方法不當等情形在內，如未經檢察官指揮執行，即無依該條文聲明異議之餘地。次按，「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本案受刑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其行政罰鍰之執行，前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以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函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對受刑人清償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本院為查明詳情，乃函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檢送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行政執行案件卷宗到院後，認本件係受刑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遭裁處罰鍰新臺幣11萬8,932元確定，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以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案件為行政執行，並以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函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對受刑人清償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而該行政執行案件作成之執行命令、執行方法等機關單純均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並無其他相應的機關受委託或委辦作成本案執行處分，更非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受託或委辦對在監所之受刑人或相應利害關係人為執行命令之情況，業經本院調閱前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案件卷宗無訛，又本件受刑人固係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監獄○○分監為毒品刑事案件之執行，然該毒品刑事案件與本案聲明異議之標的（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113年度道罰執字第76號執行命令）查無任何的關聯，因此，受刑人如對於上開行政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的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情事之不服，揆諸前開說明，應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相關規定，自應向作成行政執行處分之該管行政機關為聲明異議，而非向本院為之，綜上，本件聲明異議，程序不合，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法　官　劉正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郭如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